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四日會議參考文件

議程第 I I I 項：長者的福利服務

長者定居廣東省續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計劃

長者定居廣東省續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續領綜援計劃 )，
在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實施。根據這項計劃，凡屬香港永久居民並連

續領取綜援金三年的 6 0 歲或以上長者，如選擇離港到廣東省養老，
可繼續領取每月的標準金額，以及每年發放一次的長期個案補助金。

目前情況

2 . 由 實施 這項 計 劃至 一九 九八 年 八月 三十 一日 為 止， 我們 共 接

獲 1  1 4 2 宗申請，其中 9 8 9 宗已經批准，有 9 6 8 名受助長者亦已在廣
東省定居。

3 . 這些受助長者主要定居於江門、廣州、佛山和東莞 (在廣東省
定居的受助長者分布情況，詳見附件 I )。

續領綜援計劃受助長者的資料

4 . 續領綜援計劃受助長者的資料，載於附件 I I。這些長者約有一
半年齡在 8 0 歲或以上，有 2 0 %屬殘疾人士。絕大部分長者 (佔 9 8 % )
與親友同住，只有少數 ( 2 % )居於廣東省的安老院舍。

監察制度

5 . 社 會福 利署 已 委派 香港 紅十 字 會作 為代 理人 ， 協助 推行 這 項

計劃。該會主要負責進行郵遞覆核和家訪，以核實受助個案的資料，

此外，也須處理受助長者的查詢和資料更改事宜。另外，該會亦會為

有需要返港但未能自行作出安排的受助長者，安排護送服務。

宣傳安排

6 . 為 確保 續領 綜 援計 劃普 遍為 綜 援受 助長 者所 知 ，我 們已 在 實

施計 劃 前後 進 行廣 泛 宣傳 ， 傳媒 亦 廣為 報 道。 目 前， 我 們除 印 製 海

報、小冊子等宣傳品，分發給綜援受助人和市民外，也在電台播放有



o l a - 1 4 - 9 - 9 8 . d o c / a k / c v 2

關這項計劃的政府宣傳聲帶，並在社會保障辦事處定時放映錄影帶，

講解計劃的詳情。此外，社會福利署的 2 4 小時電話熱線，也播出預
先錄下的訊息，以廣州話、普通話、潮語、客語和台山語介紹這項計

劃的資料。

增加續領綜援計劃的金額

7 . 除 了按 通脹 調 整的 數額 外， 續 領綜 援計 劃受 助 長者 每月 可 得

的標準金額，也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實質增加 3 8 0 元，因此，由一九九
八年四月起，受助長者平均每月獲發放的金額如下：

身體健全的單身長者 ： 2 , 6 8 9 元

殘疾程度達 1 0 0％的單身長者 ： 3 , 2 2 9 元

需要經常護理的單身長者 ： 4 , 4 8 9 元

高齡夫婦 (兩人均身體健全 ) ： 5 , 0 8 8 元

檢討續領綜援計劃

8 . 我 們已 承諾 在 一九 九八 至九 九 年度 檢討 續領 綜 援計 劃， 檢 討

範圍是各項現行安排，包括資格準則、援助金水平、付款安排、檢討

機制、社會福利署代理人的角色和其他行政措施，以及把這項計劃推

展至其他省份有何影響和是否可行。這項檢討預計會在本財政年度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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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Ι ΙΙ ΙΙ ΙΙ Ι

續領綜援計劃受助長者資料

(截至 9 8 年 7 月 3 1 日的情況 )

1 .  單身長者個案

有兩名合資格成員的家庭的個案

9 7 9

1 0

2 . 受助長者年齡 (以申請時的年齡作準 ) 年齡 受助長

者人數

 6 0 至 6 9 歲
7 0 至 7 9 歲

8 0 歲或以上

1 1 6 ( 1 2 % )
3 5 9 ( 3 6 % )
5 2 4 ( 5 2 % )

3 . 受助長者性別 受助長者人數

 男

4 6 3

女

5 3 6

4 . 申請參加這項計劃之前連續領取綜援的

時間

領取綜援

的時間

3 - 4 年
5 - 1 0 年

1 0 年以上

受助長者

人數

3 2 7 ( 3 3 % )
3 1 4 ( 3 1 % )
3 5 8 ( 3 6 % )

5 . 獲發標準金額的受助長者人數

a )  身體健全

b )  殘疾程度達 1 0 0 %

c )  需要經常護理

8 2 0 ( 8 2 % )

1 2 8 ( 1 3 % )

5 1 ( 5 % )

6 . 居於廣東省安老院舍的受助長者人數

與廣東省親友同住的受助長者人數

2 3 ( 2 % )

9 7 6 ( 9 8 % )



Annex I

「長者定居廣東省綜援」受惠㆟「長者定居廣東省綜援」受惠㆟「長者定居廣東省綜援」受惠㆟「長者定居廣東省綜援」受惠㆟

定居廣東省各行政區之分佈定居廣東省各行政區之分佈定居廣東省各行政區之分佈定居廣東省各行政區之分佈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PCSSA Recipients
who have settled in Guangdong

行政區行政區行政區行政區 個案數目個案數目個案數目個案數目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31.8.1998））））

江門市（ Jiangmen） 175

廣州市（Guangzhou） 159

佛山市（ Foshan） 115

東莞市（Dongguan） 104

惠州市（Huizhou） 69

深圳市（ Shenzhen） 63

汕尾市（ Shanwei） 47
㆗山市（Zhongshan） 40
肇慶市（Zhaoqing） 38
雲浮市（Yunfu） 38
清遠市（Qingyuan） 30
汕頭市（ Shantou） 22
梅州市（Meizhou） 17
珠海市（Zhuhai） 16
揭陽市（ Jieyang） 11
湛江市（Zhanj iang） 7
河源市（Heyuan） 7
潮州市（Chaozhou） 6

茂名市（Maoming） 2

韶關市（ Shaoguan） 1

陽江市（Yangj iang） 1

合計： 968


